
《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 》  

 
成 立 評 審 小 組 之 安 排  

 

 

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條 例 草 案 》(條 例 草 案 ) 法 案

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之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香 港

學 術 評 審 局 ( 評 審 局 ) 提 供 有 關 成 立 評 審 小 組 之 安 排 的 資

料 。  

 

 

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 

 

 

2 .  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法 定 評 審 機 構。雖 然

評 審 局 成 員 由 政 府 委 任 ， 惟 評 審 局 有 完 全 的 自 主 權 執 行

其 評 審 職 務 ， 不 受 政 府 或 其 他 團 體 影 響 。 評 審 局 亦 會 為

評 審 結 果 負 責 。  

 

3 .   評 審 局 以「 切 合 目 標 」為 評 審 原 則 。 每 項 評 審 課 程

活 動 皆 有 獨 立 的 評 審 小 組 。 小 組 成 員 之 組 合 乃 根 據 「 同

儕 檢 討 」 及 「 均 衡 代 表 」 之 原 則 。 評 審 小 組 之 初 步 名 單

會 先 經 申 請 評 審 服 務 之 培 訓 機 構 作 利 益 衝 突 之 查 證 ， 惟

評 審 局 對 評 審 小 組 名 單 有 最 終 決 定 權 。 在 成 立 小 組 過 程

中 毋 需 向 政 府 諮 詢 。  

 

 

評 審 小 組 之 成 立  

 

4 .   評 審 局 擁 有 一 個 「 學 科 專 家 名 冊 」。 該 名 冊 包 括 不

同 學 術 範 疇 及 職 業 界 別 之 本 地 及 外 地 專 家 。 評 審 局 為 了

準 備 在 資 歷 架 構 下 擔 當 質 素 保 證 之 工 作 ， 已 增 加 職 業 界

別 的 學 科 專 家 ， 以 確 保 專 家 名 冊 能 充 份 反 映 各 行 業 所 需

的 知 識 、 技 能 ， 及 行 業 之 特 性 及 水 準 ， 並 確 保 評 審 的 課

程 能 配 合 行 業 培 訓 的 需 要 。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開 始 ， 評 審 局

透 過 與 行 業 培 訓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政 府 資 助 的 培 訓 及 再 培 訓

機 構 ( 例 如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) 及 其 他 行 業 組

織 ， 已 為 三 十 五 個 行 業 增 加 了 三 百 多 位 行 業 專 家 及 從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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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， 以 協 助 在 資 歷 架 構 下 進 行 之 課 程 評 審 ， 特 別 是 以 技

術 為 主 及 較 低 資 歷 級 別 的 課 程 評 審 。 現 時 ， 學 科 專 家 名

冊 上 有 多 於 一 千 五 百 位 專 家 。  

 

 

 

評 審 小 組 之 責 任  

 

5 .   評 審 小 組 會 以「 同 儕 檢 討 」及 以「 實 據 為 本 」的 方

法 ， 按 評 審 文 件 內 容 及 實 地 訪 問 所 得 的 資 料 作 獨 立 判

斷 。 評 審 小 組 在 向 評 審 局 遞 交 之 評 審 報 告 中 所 列 舉 之 結

論 ， 乃 根 據 在 培 訓 機 構 訪 問 前 、 後 所 得 之 全 部 資 料 綜 合

而 成。該 等 資 料 之 真 確 性 已 與 接 受 評 審 的 培 訓 機 構 核 對 。 

 

6 .   所 有 評 審 小 組 成 員 均 以 個 人 身 份 參 與 評 審 工 作。評

審 局 會 就 評 審 小 組 之 建 議 作 最 後 決 定 ， 評 審 小 組 成 員 均

不 需 為 評 審 之 結 果 負 上 個 人 責 任 。  

 

7 .   由 於 不 是 每 位 學 科 專 家 均 有 評 審 工 作 之 經 驗，評 審

局 已 開 始 為 學 科 專 家 舉 辦 培 訓 工 作 坊 。 此 項 培 訓 活 動 將

繼 續 進 行 ， 務 使 所 有 評 審 活 動 皆 由 已 接 受 培 訓 之 專 家 擔

任 。  

 

8 .   當 香 港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在 法 例 修 訂 後 正 式

開 展 對 資 歷 架 構 的 評 審 工 作 時 ， 本 局 會 更 進 一 步 在 各 個

實 行 資 歷 架 構 的 行 業 內 及 其 相 關 的 專 業 中 ， 邀 請 合 適 的

職 業 技 能 專 家 參 與 有 關 資 歷 架 構 的 評 審 工 作 ， 加 強 本 局

在 各 個 行 業 及 專 業 領 域 內 的 業 內 知 識 。  

 

 

 

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 

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 


